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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600387

股票简称：海越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8-110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海越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越科技” ）提交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中登公司” ）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质押具体情况

海越科技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4,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7%）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质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以上股权质押已在中登公司办理了质押

手续，质押登记日为2018年10月17日。

二、海越科技及一致行动人持股及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海越科技持有本公司89,934,087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19.05%； 累计质押股份数为89,633,887股， 占海越科技持有本公司股份数的

99.67%，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8.99%。

截至本公告日， 海越科技一致行动人海航云商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63,705,972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3.49%，累计质押股份数为63,705,972股，占

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数的100%，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3.49%。

截至本公告日，海越科技一致行动人陕西长安航空旅游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213,1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451%，累计质押股份数为0。

截至本公告日，海越科技及一致行动人海航云商投资有限公司、陕西长安航空旅游有

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153,853,159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2.59%，累计质押股份数

为153,339,859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99.67%，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2.48%。

海越科技本次质押是为了补充流动资金的需要。 还款来源为其经营性现金流入，本次

质押产生的相关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如出现平仓风险，海越科技将采取追加保证金等措施

应对有关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1126

证券简称：四方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22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前三季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18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

计，具体数据以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第三季度

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207,290,490.82 2,041,489,049.77 8.12

营业利润 158,580,778.12 133,506,046.15 18.78

利润总额 175,229,135.74 160,307,514.73 9.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4,387,960.32 142,711,232.57 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1,423,506.88 120,390,636.04 9.1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776 0.1755 1.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5 3.75 减少0.10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5,550,472,438.85 5,508,421,883.21 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949,150,528.32 3,948,882,173.61 0.01

股 本 813,172,000.00 813,172,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86 4.86 0.0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稳健发展，实现营业总收入2,207,290,490.82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8.12%；营业利润158,580,778.1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78%，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144,387,960.3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7%。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5,550,472,438.85元，较期初增长0.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3,949,150,528.32元，较期初增长0.01%。

三、风险提示

以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最终数据以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

准。 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23日

股票代码：

600028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公告编号：临

2018-34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石化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临时股东大会” 或“会议” ）召开时间：

2018年10月23日

(二)�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2号北京港澳中心

瑞士酒店

(三)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人） 29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9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6,645,649,82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90,114,714,96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6,530,934,856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权出席会议并表决的股份总数的

比例（%）

88.085062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4.43116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3.653894

(四)�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或“公司” ）临时股东大会由

中国石化董事会（以下简称“董事会” ）召集，由董事长戴厚良先生主持。 临时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中国石化《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4人，董事长戴厚良先生、董事凌逸群、李勇先生，独立非

执行董事汤敏先生出席了会议；董事李云鹏、马永生、刘中云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樊纲、蔡

洪滨、吴嘉宁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8人，出席6人，监事会主席赵东先生、监事杨昌江、张保龙、周恒友、

俞仁明、余夕志先生出席了会议；监事蒋振盈、邹惠平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 副总裁赵日峰先生列席了会议。

4、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黄文生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喻宝才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041,738,042 99.919018 12,999,422 0.080982

H股 16,081,571,311 97.281681 449,363,545 2.718319

合计 106,123,309,353 99.566205 462,362,967 0.433795

2、议案名称：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三年持续关联交易及有关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96,228,152 96.925137 209,259,020 3.074863

H股 9,710,063,097 58.764745 6,813,556,759 41.235255

合计： 16,306,291,249 69.896766 7,022,815,779 30.10323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选举喻宝才先生为公司

董事的议案

6,732,510,649 99.807288 12,999,422 0.192712

2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三年

持续关联交易及有关授权的

议案

6,596,228,152 96.925143 209,259,020 3.07485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2项议案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要求非关联股东批准的议案。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股东（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之定义）回避表

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合计83,862,377,393股不计入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份总数。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巍、许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资格、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临时

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有效。

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公司的 H�股证券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被委任为

临时股东大会的点票监察员。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084

股票简称：中葡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63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20日在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中葡股份2018年第三

季度报告》（以下简称“三季报” ）。 因填录错误致使三季报“二、公司基本情况、2.2截止报

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章节

中股东数据错误，现将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89,41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信国安集团有

限公司

387,473,586 34.48 0 质押 333,050,000 其他

中信国安投资有

限公司

125,523,012 11.17 0 质押 125,523,000 未知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47,072,891 4.19 0 无 0 国有法人

西藏泓涵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4,674,600 0.42 0 无 0 未知

谢定元 4,231,904 0.3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玲 4,189,600 0.3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杭州德耀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3,763,088 0.33 0 无 0 未知

于桂芝 2,800,084 0.2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莹 2,783,900 0.2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潘泓羲 2,752,750 0.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387,473,586 人民币普通股 387,473,586

中信国安投资有限公司 125,523,012 人民币普通股 125,523,01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47,072,891 人民币普通股 47,072,891

西藏泓涵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674,600 人民币普通股 4,674,600

谢定元 4,231,904 人民币普通股 4,231,904

张玲 4,189,600 人民币普通股 4,189,600

杭州德耀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763,088 人民币普通股 3,763,088

于桂芝 2,800,084 人民币普通股 2,800,084

陈莹 2,783,900 人民币普通股 2,783,900

潘泓羲 2,752,750 人民币普通股 2,752,7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与前十名

股东之间未知其关联关系或是否存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优先股股东

更正后：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85,48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信国安集团有

限公司

387,473,586 34.48 0 质押 333,050,000 其他

中信国安投资有

限公司

125,523,012 11.17 0 质押 125,523,000 未知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47,072,891 4.19 0 无 0 国有法人

谢定元 4,812,904 0.4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玲 4,449,700 0.4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蒋丽君 3,613,000 0.3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于桂芝 2,800,084 0.2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莹 2,783,900 0.2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潘泓羲 2,762,400 0.2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许艺耀 2,690,000 0.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387,473,586 人民币普通股 387,473,586

中信国安投资有限公司 125,523,012 人民币普通股 125,523,01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47,072,891 人民币普通股 47,072,891

谢定元 4,812,904 人民币普通股 4,812,904

张玲 4,449,700 人民币普通股 4,449,700

蒋丽君 3,613,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13,000

于桂芝 2,800,084 人民币普通股 2,800,084

陈莹 2,783,900 人民币普通股 2,783,900

潘泓羲 2,762,400 人民币普通股 2,762,400

许艺耀 2,6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9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除中信国安投资有限公司系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外，上述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未

知其关联关系或是否存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优先股股东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发布的《中葡股份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上述更

正不会对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业绩造成影响，更正后的《中葡股份2018年第三季度

报告》（修订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为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

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公司将加强定期报告编制工作，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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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增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18年10月23日收

到公司控股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轻工集团” ）的《广州轻工工贸

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拟增持广州浪奇股份的通知》， 轻工集团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增持公司

股份。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计划增持主体为公司控股股东轻工集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轻工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88,508,1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04%。

计划增持主体轻工集团在本次公告前6个月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目的

轻工集团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和长期投资价值的信心，为维持资本市场稳定，增强投

资者信心。

2、增持数量

本次增持公司股份数量不少于6,275,331股且不超过12,550,662股， 即不低于公司

已发行总股本1%的股份，且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本比例2%的股份。

3、增持价格

本次增持拟使用不超过1亿元现金，本次增持计划未设定价格区间，轻工集团将基于

对本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逐步

实施增持计划。

4、增持期限

自2018年10月25日起6个月内。

5、增持方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方

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择机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6、资金来源

本次增持资金来源为轻工集团的自有资金。

7、锁定期安排

轻工集团本次增持股份自增持行为完成之日起6个月不得转让。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是基于控股股东轻工集团对公司未来长远发展的坚定信心以及公司股

票的投资价值的认可，轻工集团资金充裕，信用情况良好，不存在资金无法到位的风险，亦

不存在因采用融资方式增持股份的情况下因股价持续下跌导致已增持股份被强制平仓的

风险；根据公司目前的股价情况，不存在因公司股价持续超出拟增持计划价格区间导致增

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票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化。

3、轻工集团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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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第六期短期融资券未按期兑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泰能源” 或“公司” 或“发行人” ）2017年度第

六期短期融资券（债券简称：17永泰能源CP006，债券代码：041772016）原兑付日为2018

年10月23日，加速到期日是2018年8月1日，截至2018年8月1日日终，发行人未能按照约定

将“17永泰能源CP006”兑付资金按时足额划至托管机构。 现将有关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发行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 债券名称：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六期短期融资券

3、 债券简称：17永泰能源CP006

4、 债券代码：041772016

5、 发行金额：8亿元

6、 发行期限：365天

7、 票面利率：6.78%

8、 原兑付日：2018年10月23日

9、 加速到期日：2018年8月1日

10、应付本息金额：人民币841,905,972.60元（大写金额：人民币捌亿肆仟壹佰玖拾万

伍仟玖佰柒拾贰元陆角（以2017年10月23日至2018年8月1日算计息天数，共282天）

11、主承销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二、后续处置安排

目前，公司管理团队稳定，生产经营正常。 后续公司将做好以下工作：

1、公司将继续通过多途径筹措资金，尽快向投资人支付本期短期融资券的本息。

2、后续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和《永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六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

务。 并保持与投资者及相关中介机构的密切沟通，做好相关后续处置工作，并持续披露进展。

3、配合主承销商召开持有人会议

公司将全力配合主承销商尽快召开“17永泰能源CP006” 持有人会议，共同商议后续

救济措施，维护持有人权益。

三、相关机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1、发行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冰晶

联系方式：0351-8366623

2、主承销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敏 吕兵

联系方式：025-86823729� � � 025-86823831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021-23198888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338 证券简称：西藏珠峰 公告编号：2018-036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8年

10月18日以电话、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10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

到董事7名，实到7名。

2、 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以审阅本次会议全部文件的方式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拟为全资子公司向境外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塔中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塔中矿业” ）因生产经营需要，在公司董事会审批

通过的2018年度融资计划额度（20亿元或等值美元）内，拟向工银标准银行公众有限公司（注：属于境

外金融机构，控股股东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借款额度1.5亿美元（按2018年9月30日人民

币兑美元中间价6.8792:1，约合人民币10.32亿元），期限1年。公司拟为塔中矿业的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决策、办理本项担保相关的全部手续及签署相关

文件。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关于拟为全资子公司向境外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7），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出具的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并需符合国家“跨境担保”的相关政策法规。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拟为全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珠峰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峰国贸” ）因生产经营需要，在公司

董事会审批通过的2018年度融资计划额度（20亿元或等值美元）内，拟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借款2,500万元，期限1年。 公司拟为珠峰国贸的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

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办理本项担保相关的全部手续及签署相关文件。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关于拟为全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8），公司

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出具的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600338 证券简称：西藏珠峰 公告编号：2018-037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为全资子公司向境外金融机构

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塔中矿业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1.5亿美元，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0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塔中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塔中矿业” ）因生产经营需要，在公司董事会审批通过的2018年度融资计划额度(20亿元或等值美元）

内，拟向工银标准银行公众有限公司（注：属于境外金融机构，控股股东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工银标准” ）申请借款额度1.5亿美元（按2018年9月30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6.8792:1，约

合人民币10.32亿元），期限1年。公司拟为塔中矿业的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上述担保有助于解决

塔中矿业市场拓展、业务发展所需资金问题，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担保事项已经公司2018年10月2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

公司11月9日召开的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

（三）本担保事项还需履行国家“跨境担保”的相关行政许可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注册中文名称：塔中矿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7年6月29日

注册资本：3,000万美元

企业领导人：黄建荣

注册号：5610000193

公司法定地址：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卡伊拉库姆市扎勒尼索勒镇列宁大街22#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地质勘探、开采、选矿、矿石加工、冶金、出售、运输、国外投资、咨询以及其他塔吉克斯坦

共和国法律允许的经营方式。

截至2017年末，塔中矿业资产总额23.91亿元，负债总额9.3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83亿元；流

动负债总额6.52亿元），资产净额14.56亿元.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4.66亿元、净利润12.80亿元。（经审

计）

截至2018年6月30日，塔中矿业资产总额34.29亿元，负债总额23.73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8.19

亿元；流动负债总额15.54亿元），资产净额10.56亿元。 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1.05亿元、净利润

6.18亿元。 （未经审计）

塔中矿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塔中矿业拟向工银标准申请借款额度1.5亿美元，期限1年，公司拟为塔中矿业的上述借款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塔中矿业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资产状况良好，有充分的还款能力，公司能有效控制

其经营管理风险。 公司拟为塔中矿业向工银标准的借款提供担保，有助于增加塔中矿业市场拓展、业务

发展所需资金来源，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项担保事项审议程序符合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1）公司拟为塔中矿业向工银标准的借款提供担保，有助于增加塔中矿业市场拓展、业务发展所需

资金来源，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塔中矿业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资产状况良好，有充分的还款能力，公司能有效

控制其经营管理风险。

（3）本项担保事项审议程序符合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同意《关于拟为全资子公司向境外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0（注），其中，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总额为0；对外担保余额为0；逾期担保累计数量为0。

(注：公司2018年1月2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2018年2月8日召开的2018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为参股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议案》，塔中矿业

拟为公司参股公司NNEL向金融机构借款1.8亿美元出具担保函。 在本公告披露前， 公司接参股公司

NNEL通知，该司已取消了该项向金融机构融资借款的事宜。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授权，公司董事

长办公会撤销了塔中矿业拟为NNEL借款出具担保函，以及公司收购股权承诺函之意向。 因此，截至目

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合计总额为0。 )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就本项担保事项出具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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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为全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珠峰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2,500万元，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0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公司全资子公司珠峰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峰国贸” ）因生产经营需要，

在公司董事会审批通过的2018年度融资计划额度(20亿元或等值美元）内，拟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借款2,500万元，期限1年。公司拟为珠峰国贸的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上述担保有助于解决

珠峰国贸市场拓展、业务发展所需资金问题，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项担保事项已经公司2018年10月2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

交公司11月9日召开的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珠峰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柳营路305号801室

法定代表人：黄亚婷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9年3月4日

营业期限：2009年3月4日至2024年3月3日

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除国家及有关部门专项审批外)，商务信息咨

询，投资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7年末，珠峰国贸资产总额3,083.96万元，负债总额2,127.15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

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127.15万元），资产净额956.81万元。 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966.82万元、净

利润108.31万元。 （经审计）

截至2018年6月30日，珠峰国贸资产总额3,787.40万元，负债总额2,098.43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2,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098.43万元），资产净额1,688.96万元。 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

148.95万元、净利润732.16万元。 （未经审计）

珠峰国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珠峰国贸拟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借款2,500万元，期限1年。 公司拟为珠峰国贸的上述借

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珠峰国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资产状况良好，有充分的还款能力，公司能有效控制

其经营管理风险。 公司拟为珠峰国贸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借款2,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有助于解决珠峰国贸市场拓展、业务发展所需资金问题，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项担保事项审议程序符合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1）公司拟为珠峰国贸的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有助于解决珠峰国贸市场拓

展、业务发展所需资金问题，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珠峰国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资产状况良好，有充分的还款能力，公司能有效

控制其经营管理风险。

（3）本项担保事项审议程序符合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同意《关于拟为全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0，其中：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总额为0；对外担保余额为0；逾期担保累计数量为0。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就本项担保事项出具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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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8年11月9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8年11月9日13点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柳营路305号经发院大厦6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8年11月9日

至2018年11月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18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2 《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3 《关于拟为全资子公司向境外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4 《关于拟为全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一已于2018年8月10日、议案二已于2018年9月6日、议案三、四已于2018年10月24日披露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2、 特别决议议案：3、4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4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

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

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338 西藏珠峰 2018/11/5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法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委托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个

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应持有委托书）。

2、 登记时间：2018年11月8日上午09:00-12:00， 下午13:00-15:00；2018年11月9日下午12:

30-13:30

3、登记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柳营路305号6楼会议室

4、联系电话：021-66284908

传 真：021-66284923

5、联 系 人：胡晗东、严国庆

六、 其他事项

1、现场会议会期预定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2、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号卡、授权委托

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3、网络投票期间，如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24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8年11月9日召开的贵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18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 《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3 《关于拟为全资子公司向境外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4 《关于拟为全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